
 

 

國立基隆女子高級中學 112學年度北區英文作文比賽校內初選實施要點 

一、參賽資格：高一、高二學生 

二、比賽時間：113 年 4 月 12 日(星期五)上午 10 時 10 分至 11 時 50 分(時間 100 分鐘) 

【10 時 5 分至 10分報到，請參賽學生務必準時，未到者取消公假資格。】 

三、比賽地點：圖書館四樓悅讀閣，請依座次表對號入座。 

【座次表於 4 月 11 日(四)中午 12 時前公佈於教務處，比賽當日亦會公佈於圖四悅讀

閣】 

四、報名時間： 即日起至 113 年 3 月 25 日(一)下午 13:00 止。由班級英文小老師收齊報 

名表後，繳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五、比賽方式和規則： 

1. 請高一及高二各班英文老師協助遴選學生參加比賽。 

2. 當場公佈作文題目。考試時間共計 100 分鐘(10:10～11:50 )。 

3. 不得使用字典、電子翻譯機或有相關功能的手機，違者取消資格。 

4. 評審標準：內容 30%、組織 20%、文法 20%、修辭 20%、標點與拼字 10%。 

5. 請用黑色原子筆或簽字筆書寫。 

6. 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利考試驗明身分。 

六、錄取名額：各年級錄取六名。得獎名單公布於教務處及本校網站。 

七、獎勵：頒發優勝同學獎狀乙張，高二同學可直接參加 113學年度北區英文作文比賽  

校內複選。 

         ✄         ✄          ✄        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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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比賽同學務必先行填妥公假單與報名表一併繳交，並由各班英文小老師於 113 年 3 月 25 日(一)中

午 13:00 前，將報名表交至教務處教學組。 


